
|
社
會
階
級

、

-
個
美
國
社
區
的
實
證
研
究

摘

要

本
研
究
以
青
少
年
的
社
會
階
級
與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出
發
，
想
求
證
偷
竊
行
為
是
否
為
此
互
動
關
係
的
產
物
。
研
究
之
理

論
架
構
綜
合
了
犯
罪
學
之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以
及
差
別
機
會
理
論
的
看

法
，
提
出
一
項
假
設
，
即
父
母
對
孩
子
缺
乏
管
教
，
孩
子
擁
有
過
人
的

經
濟
資
源
，
又
嚐
試
過
權
力
的
滋
味
，
再
加
上
富
有
高
度
冒
險
性
格
，

其
行
為
較
具
有
自
由
度
，
脫
離
正
常
道
德
規
範
與
法
律
而
走
向
偷
竊
之

路
的
可
能
性
也
愈
高
。
根
據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此
假
設
較
為
適
用
於
解
釋

中
間
階
級
以
及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模
式
。
尤
其
是
出
身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之
青
少
年
若
具
有
較
大
的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以
及
對
可
能
遭

到
處
罰
的
後
果
輕
視
不
在
乎
，
那
麼
其
發
生
偷
竊
行
為
的
機
率
又
更

高
。

口
周
懷
嫻
口

前

、

亡，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不
僅
在
臺
灣
是
大
人
頭
痛
的
問
題
，
在
美
國
也
是

一
樣
的
令
所
有
的
司
法
官
員
、
商
家
與
家
長
傷
神
。
在
美
國
社
會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發
生
的
機
率
遙
遙
領
先
其
他
型
態
的
偏
差
行
為
，
但
社
會
的
關
注
程

度
以
及
學
界
的
研
究
興
趣
卻
遠
低
於
如
青
少
年
暴
力
、
或
吸
毒
等
行
為
。
在

有
限
的
經
驗
研
究
參
考
資
料
中
，
學
者
又
多
選
擇
以
成
人
的
偷
竊
行
為
或
偷

竊
者
的
個
人
特
質
為
研
究
主
題
，
對
於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或
偷
竊
行
為
本

身
的
描
述
則
付
之
闕
如
。
八
0
年
代
以
來
學
者
發
表
了
兩
篇
有
關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重
要
論
述
(
5
3
5
.
E
F
F
H
W
H

白
白0
)
，
但
是
兩
篇
研
究
皆

非
以
犯
罪
學
理
論
的
觀
點
出
發
，
且
忽
略
了
探
討
青
少
年
的
家
庭
結
構
與
偷

竊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o

因
為
前
人
相
關
研
究
不
足
，
所
以
本
文
企
固
就
此
問
題
做
一
分
析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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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我
們
在
此
的
研
究
對
象
雖
以
美
國
的
青
少
年
為
主
，
但
同
樣
的
理
論
架

構
也
可
供
國
內
的
學
者
參
考
，
尤
其
是
台
灣
社
會
階
層
化
愈
來
愈
明
顯
的
現

在
，
青
少
年
的
各
種
行
為
如
何
受
到
家
庭
階
級
的
影
響
，
將
是
學
者
未
來
必

然
會
面
臨
的
重
要
研
究
課
題
。
對
於
有
興
趣
於
中
美
家
庭
結
構
與
青
少
年
問

題
特
質
差
異
之
比
較
研
究
的
學
者
而
言
，
本
文
的
論
證
結
果
也
可
助
掙
脫
外

國
資
料
不
易
取
得
的
研
究
困
境
。

本
研
究
以
青
少
年
的
社
會
階
級
與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出

發
，
想
求
證
偷
竊
行
為
是
否
為
此
互
動
關
係
的
產
物
。
首
先
，
在
理
論
上
，

作
者
認
為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與
家
庭
社
會
階
級
之
間
具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我
們
認
為
各
種
階
級
的
家
庭
在
社
會
化
以
及
管
教
子
女
的
方
法
上
具
有

顯
著
的
差
別
，
所
以
不
同
階
級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便
會
表
現
出
不
同
行
為
取

向
，
這
些
充
滿
變
化
的
行
為
模
式
可
能
是
合
法
的
，
也
可
能
是
非
法
的
。
但

不
論
是
合
法
的
行
為
或
非
法
的
行
為
，
階
級
均
會
展
現
令
人
難
以
忘
懷
的
影

響
力
與
滲
透
力
。

其
次
，
在
方
法
上
，
若
欲
證
明
上
述
假
設
，
研
究
者
必
須
將
社
會
階
級

這
一
變
數
以
類
別
尺
度
個
別
分
析
，
而
非
傳
統
上
學
者
們
慣
用
的
連
續
尺
度

分
析
。
同
時
，
本
研
究
也
設
計
了
數
項
與
家
庭
階
級
有
關
的
中
介
變
數
，
這

些
變
數
扮
演
了
將
家
庭
階
級
的
影
響
力
深
化
進
家
庭
成
員
的
觸
媒
角
色
。
以

下
我
們
將
根
據
這
些
觀
點
，
分
別
說
明
之
。

偷
竊
行
為
的
嚴
重
程
度
與
危
害
性

本
文
選
擇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做
為
研
究
主
題
的
原
因
有
兩
層

.. 

一
方
面

偷
竊
行
為
的
本
質
與
其
他
犯
罪
或
偏
差
行
為
不
同
。
從
受
害
對
象
來
看
，
偷

竊
行
為
並
不
會
造
成
人
身
傷
害
，
但
是
從
財
物
損
失
來
看
，
偷
竊
、
商
店
內

順
手
牽
羊
、
汽
車
竊
盜
等
三
項
行
為
每
年
所
造
成
的
鉅
額
財
物
損
失
，
則
居

所
有
犯
罪
行
為
之
冠
。
從
以
前
的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這
三
種
犯
罪
行
為
中
，

青
少
年
犯
所
估
的
比
例
頗
為
驚
人
前
已
出
口
"
旦
旦
口
g
m
m
E

古
巴
L
S

T
ω
吉
〈
O
L
S
∞
)
。
譬
如
根
據
美
國
聯
邦
調
查
局
的
報
告
，
在
所
有
被
捕
的

汽
車
竊
盜
犯
中
，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是
未
滿
十
八
歲
的
青
少
年
，
而
十
六
歲

又
居
所
有
年
齡
層
的
第
一
位
，
可
惜
的
是
這
樣
的
特
性
並
未
引
起
學
者
進
一

步
探
討
的
興
趣
。

就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偷
竊
行
為
和
部
分
其
他
型
態
的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也
有
相
似
之
處
，
譬
如
吸
毒
行
為
、
破
壞
公
物
等
，
這
些
行
為
本
身
都
會
帶

來
一
種
令
人
興
奮
的
、
好
玩
的
、
有
權
力
的
感
覺
，
而
且
只
要
一
個
人
有
勇

氣
去
做
，
並
不
需
要
任
何
特
殊
技
能
的
輔
助
便
可
完
成
(
5
門N
U
早
已
)
。
因

為
偷
竊
行
為
有
這
樣
的
特
性
，
特
別
容
易
吸
引
一
些
不
會
傷
人
，
但
又
喜
歡

冒
險
，
且
不
怕
東
窗
事
發
後
可
能
遭
致
處
罰
後
果
的
青
少
年
勇
於
嚐
試
。
具

有
這
些
特
徵
的
青
少
年
似
乎
頗
為
符
合
一
般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管
教
子
女
的
氣

氛
，
因
此
社
會
階
級
與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值
得
令
人
再
三
深

回
已
。

在
所
有
的
犯
罪
學
理
論
中
，
我
們
選
擇
了
最
能
詮
釋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動
機
的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
3
3
7
8
口
宵
。
三
育
自
己
做
為
論
述
的

主
軸
。
根
據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的
假
設
，
權
力
的
擁
有
加
之
以
控
制
的
缺
乏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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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造
一
種
自
由
的
氛
圍
，
易
使
青
少
年
的
行
為
脫
離
道
德
與
法
律
上
的
束

縛
，
進
而
產
生
各
種
形
式
的
偏
差
行
為

(
E
m
g
w
Q
E
m
且
自

5
3
o
P

H
U∞
∞
)
。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若
從
事
偏
差
行
為
，
常
容
易
被
其

受
過
較
高
教
育
的
白
領
家
長
所
原
諒
或
保
護
，
因
此
，
較
不
受
正
式
以
及
非

正
式
社
會
控
制
的
約
束
，
同
時
家
庭
中
父
母
鼓
勵
的
創
造
思
考
與
自
動
自
發

性
，
也
會
在
長
久
的
社
會
化
下
產
生
子
女
較
具
冒
險
犯
難
的
性
格
。
但
是
要

注
意
的
是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學
者
通
常
僅
止
於
一
般
性
的
論
述
，
並
未
特
地
將

焦
點
放
在
青
少
年
身
上
，
所
以
本
研
究
的
另
一
目
的
是
測
試
此
理
論
在
解
釋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有
效
性
。

社
會
階
級
與
偷
竊
行
為

犯
罪
學
家
一
直
對
社
會
階
級
與
青
少
年
犯
罪
或
偏
差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保
持
高
度
的
興
趣
，
其
中
有
些
學
者
堅
定
的
認
為
犯
罪
行
為
是
有
階
級
性
差

異
的
白
g
m
o

♂
】
白
白
白
)
。
這
些
學
者
主
張
一
個
人
的
社
會
階
級
通
常
會
影
響

此
人
所
選
擇
之
偏
差
行
為
的
類
型
。
美
國
陣
丰
台n
g
s
z
z

就
曾
經
直
言
不

諱
的
指
出
，
「
犯
罪
活
動
可
以
直
接
反
射
出
一
個
人
的
社
會
階
級
。
」

(
n
E
S
E
E
-
旦
旦
)
他
認
為
每
一
個
人
都
位
居
一
個
特
定
的
社
會
位
置
，
當

遭
遇
疑
難
問
題
時
，
他
就
會
很
自
然
地
依
照
自
己
社
會
位
置
上
養
成
的
思
考

邏
輯
來
選
擇
解
決
方
法
。
換
旬
話
說
，
此
人
的
解
決
辦
法
也
會
帶
有
此
人
階

級
的
特
點
與
味
道
，
根
據
此
論
而
類
推
，
社
會
階
級
無
疑
地
對
青
少
年
所
選

擇
的
偏
差
行
為
類
型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影
響
。

更
有
此
一
一
實
證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偷
竊
者
常
有
集
中
於
某
些
特
定
階
級
人

士
的
趨
勢
，
舉
例
而
言
，
商
店
裡
順
手
牽
羊
者
常
見
於
中
產
階
級
更
勝
於
其

他
階
級
(
〉Z
Z
O
P
H
也
∞
白
而
且B
O
H
O
P
-∞
2
)

。
在
學
者
p
s
z
o

口
的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
許
多
被
起
訴
的
順
手
牽
羊
者
中
，
有
一
大
部
分
為
中
產
階
級

婦
女
。
有
一
項
在
華
盛
頓
特
區
進
行
的
研
究
發
現
，
將
近
百
分
之
七
十
被
起

訴
的
順
手
牽
羊
者
中
都
是
出
身
中
上
階
級
人
士
(
古
巴
忌
。
出
S
口tq
g
E
口
m
s

g
口
∞
。
但
旦
旦
吋
且
已

O
U

旦
斗
∞
)
。
可
惜
的
是
這
些
研
究
多
半
以
成
人
為
研

究
對
象
，
非
以
青
少
年
為
主
要
訴
求
，
而
且
這
些
研
究
並
未
深
入
討
論
社
會

階
級
、
家
庭
結
構
與
偷
竊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

社
會
階
級
的
差
異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家
庭
互
動
關
係
，
進
而
決
定
一
個
家

庭
的
生
活
方
式
。
各
種
家
庭
階
級
也
會
有
不
同
的
管
教
子
女
方
法
、
差
別
性

的
機
會
結
構
、
子
女
的
冒
險
性
格
以
及
對
處
罰
持
有
的
熊
ω度
也
會
因
之
而
不

同
。
此
中
的
原
因
，
就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的
角
度
來
看
，
不
論
擁
有
權
力
或
是

缺
乏
控
制
，
兩
者
均
會
創
造
出
一
個
想
要
從
事
偏
差
行
為
的
自
由
氣
氛
。
而

當
行
為
自
由
度
加
大
之
時
，
走
向
偏
差
的
路
也
會
愈
寬
廣
。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同
時
也
提
出
選
擇
某
些
偏
差
行
為
的
深
層
意
義
，
其
實
受
制
於
個
人
社
會
階

級
與
其
行
為
自
由
度
間
正
比
關
係
的
制
約
關
係
盲
目
m
g
g

已
同
凶
手
-
2
0

)
。
換
言
之
，
一
個
人
的
社
會
階
級
愈
高
，
其
行
為
自
由
度
也
愈
大
，
選
擇

某
種
型
態
偏
差
行
為
的
可
能
性
自
然
愈
大
。
此
外
，
著
名
的
學
者
皆
B
E
口

以
及
E

旦

g
(
巴
巴
)
也
曾
經
提
出
過
類
似
的
主
張
，
他
們
認
為
擁
有
權
力

會
使
得
一
個
人
認
為
自
己
可
以
為
所
欲
為
，
社
會
道
德
或
是
法
律
均
不
再
適

用
於
自
己
。
同
理
，
社
會
學
兼
犯
罪
學
者
旦
旦
旦
與
印
志
的
(
】
白
色
)
也
認 期二十七第刊季展發區社-154一月二十年四十入國民華中



為
，
社
會
裡
的
有
閒
階
級
身
上
總
是
真
有
冒
險
性
格
，
且
不
遺
餘
力
的
鼓
吹

這
種
性
格
，
並
對
這
種
性
格
賦
予
高
度
的
評
價
。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學
者
對
權
力
的
定
義
也
展
現
他
們
不
同
的
看
法
。
此
論

學
者
將
促
使
偏
差
行
為
發
生
的
家
庭
權
力
分
為
兩
種
.. 

一
種
是
父
母
的
職
位

會
影
響
其
在
家
中
對
子
女
所
實
施
的
管
教
方
式
.
，
另
一
種
則
是
父
母
在
家
中

管
教
子
女
時
，
是
否
將
這
些
權
力
其
體
的
使
用
在
管
教
子
女
上
盲
目

m
g

臼
且
只
是

w
z
u
o
u
ω
也
ω
)
。
本
研
究
根
據
此
論
提
出
一
項
論
點
，
父
母
對
孩
子

缺
乏
管
教
，
孩
子
擁
有
過
人
的
經
濟
資
源
，
又
嚐
試
過
權
力
的
滋
味
，
再
加

上
富
有
高
度
冒
險
性
格
，
其
行
為
較
具
有
自
由
度
，
脫
離
正
常
道
德
規
範
與

法
律
而
走
向
偏
差
之
路
的
可
能
性
也
愈
高
。
而
上
述
的
各
項
變
數
正
好
介
於

青
少
年
出
身
的
社
會
階
級
與
其
偷
竊
行
為
之
間
，
擔
任
觸
媒
的
角
色

(
E
m
m
血
口

ω

口
已
開
向
位V〉
】
叮
叮0
)
。

除
了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之
外
，
本
文
也
試
圖
整
合
犯
罪
學
的
經
典
理
論

差
別
機
會
理
論
的
看
法
，
將
各
社
會
階
級
所
擁
有
犯
罪
或
偏
差
行
為
產
生
的

機
會
做
一
區
分
。
學
者
。
o
g

旦
和

O
E
E
(戶
也8
)

就
曾
經
提
出
一
個
看

法
，
他
們
認
為
青
少
年
選
擇
從
事
偏
差
行
為
，
必
須
是
在
缺
乏
合
法
機
會
以

及
非
法
機
會
適
時
出
現
之
際
。
對
這
兩
位
學
者
而
言
，
他
們
的
假
設
又
特
別

適
用
於
出
身
下
層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
但
是
本
文
則
試
圖
以
另
一
個
觀
點

出
發
，
重
新
評
價
差
別
機
會
理
論
的
意
義
。

本
研
究
認
為
中
上
階
級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因
為
具
有
比
別
人
更
多
的
合
法

機
會
，
反
而
會
對
這
些
青
少
年
造
成
較
大
的
壓
力
以
及
生
活
無
聊
的
感
覺
，

綜
合
少
年
多
變
狂
飆
的
特
性
，
必
須
尋
求
發
洩
壓
力
與
無
聊
感
的
出
路
以
及

家
庭
中
較
為
鬆
她
的
管
教
態
度
，
使
得
青
少
年
喜
歡
朝
向
與
常
軌
相
反
的
方
社

向
行
事
舉
止
，
在
所
有
偏
差
行
為
中
這
些
來
自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又
做

特
別
偏
愛
更
為
刺
激
和
危
險
的
偏
差
行
為
。
這
樣
的
說
法
雖
然
未
完
全
符
合
報

。
o
g

丘
及

O
冒
出
口
的
差
別
機
會
理
論
，
但
也
有
學
者
支
持
本
文
的
假
設
。
刊

位
m

學
者
問
卅
一
皂
白
且
(
5
∞0
)
曾
經
在
他
的
文
章
中
提
出
類
似
的
看
法
。
也
就
是
七

說
，
來
自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真
有
比
別
的
階
級
的
孩
子
更
大
的
自
由
計

度
來
決
定
自
己
的
行
為
，
並
且
前
者
擁
有
更
多
的
合
法
機
會
，
只
會
造
成
這
期

些
青
少
年
的
無
聊
感
以
及
父
母
過
度
殷
切
期
望
的
壓
力
。

無
論
如
何
，
本
文
雖
對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與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的
關
係
提

出
了
與
其
他
學
者
不
同
的
假
設
，
但
在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與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的
關
係
上
，
作
者
也
同
意
口
。
盡
且
與

O
E
E

的
看
法
。
也
就
是
說
，
不
論
是

那
一
種
階
級
的
家
庭
均
不
會
喜
歡
子
女
接
觸
任
何
非
法
機
會
。
因
此
當
非
法

機
會
增
加
時
，
本
文
認
為
無
分
階
級
皆
會
導
致
較
高
的
偏
差
行
為
發
生
率
。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假
設
是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涉
及
偷
竊
行
為

的
機
率
較
其
他
階
級
的
同
齡
青
少
年
為
高
。
除
了
出
身
階
級
可
能
對
個
人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產
生
影
響
之
外
，
家
庭
階
級
還
可
能
經
由
社
會
化
以
及
結
構

因
素
與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發
生
密
切
關
係
。

本
文
結
合
了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和
差
別
機
會
理
論
，
另
外
提
出
了
三
組
介

於
階
級
與
偷
竊
行
為
之
間
的
觸
媒
，
分
別
是
家
庭
裡
父
母
的
管
教
方
式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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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階
級
所
提
供
的
結
構
性
合
法
與
非
法
機
會
，
以
及
綜
合
了
上
述
社
會
化
和

結
構
因
素
所
養
成
之
青
少
年
的
冒
險
性
格
和
對
處
罰
的
態
度
。
基
本
上
，
我

們
認
為
社
會
階
級
會
造
成
以
上
三
組
中
介
變
數
的
差
異
，
進
而
對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產
生
各
種
程
度
不
同
的
影
響
。
因
此
主
要
假
設
之
下
，
又
可
以
建

立
三
項
有
關
的
決
級
假
設
﹒
.

第
一
項
，
若
父
母
對
青
少
年
疏
於
管
教
，
青
少
年
就
愈
容
易
利
用
其
家

庭
的
權
力
以
及
資
源
從
事
偷
竊
行
為
。

第
二
項
，
擁
有
較
多
合
法
機
會
的
青
少
年
也
許
會
經
歷
較
大
的
成
功
壓

力
，
以
及
生
活
上
的
無
聊
感
，
因
此
富
有
高
度
刺
激
性
與
挑
戰
性
的
偷
竊
行

為
便
成
為
這
些
青
少
年
的
最
愛
之
一
。
另
一
方
面
，
擁
有
較
多
損
友
的
青
少

年
，
若
再
加
上
手
中
頗
多
的
社
會
資
源
，
很
容
易
形
成
一
個
犯
罪
的
情
境
，

時
時
都
在
觸
發
偏
差
行
為
的
產
生
。

第
三
項
，
青
少
年
若
給
予
冒
險
性
格
高
度
的
評
價
，
或
對
處
罰
以
及
從

事
偏
差
行
為
持
有
輕
視
不
在
乎
的
態
度
，
下
于
偷
竊
的
決
定
便
不
會
有
太
多

的
遲
疑
。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各
項
假
設
，
我
們
可
以
下
圖
簡
單
的
摘
要
上
面
的
論

述

園
一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之
因
果
架
構
圖

家
庭
管
教
方
式

用
喃
喃
凹

研
究
方
法

本
研
究
的
資
料
來
自
美
國
紐
約
州
近
郊
一
地
區
的
中
學
生
自
陳
性
問
卷

調
查
報
告

(
ω
E
m
z
z
i
口
。

ω
旦
』

O
F
E
u
-
)
。
這
個
城
市
充
滿
了
許
多

新
的
房
屋
住
宅
，
平
均
的
房
價
是
十
萬
三
千
美
元
左
右
。
一
九
八
0
年
時
，

百
分
之
三
五
的
居
民
具
有
大
專
以
上
的
教
育
程
度
，
百
分
之
四
O
的
勞
動
力

屬
於
經
理
及
專
業
人
員
，
百
分
之
三
四
的
勞
動
人
口
從
事
銷
售
與
行
政
工

作
。
此
城
之
中
有
百
分
之
五
的
失
業
人
口
i

另
外
百
分
之
三
弱
的
人
口
生
活

在
貧
窮
線
之
下
。
整
體
而
言
，
此
城
是
一
個
中
產
階
級
居
多
數
的
城
市
，
頗

能
代
表
美
國
典
型
的
郊
區
市
鎮
生
活
型
態
。

在
獲
得
了
此
城
教
育
局
的
協
助
之
後
，
我
們
取
得
了
整
個
城
市
中
學
生

的
名
單
及
地
址
。
在
選
取
樣
本
時
，
我
們
採
用
公
立
中
學
與
私
立
中
學
的
學

生
分
開
抽
樣
的
原
則
。
公
立
學
校
學
生
的
問
卷
施
測
是
在
各
個
學
校
禮
堂
或

教
室
內
進
行
，
至
於
私
立
學
校
學
生
則
在
各
區
的
社
區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內
進

行
。
每
名
參
與
問
卷
的
學
生
均
在
事
後
給
予
小
額
的
禮
券
作
為
回
報
。
同
時

在
對
學
生
進
行
問
卷
施
測
之
前
，
也
都
事
先
徵
求
了
家
長
的
同
意
並
出
具
同

意
函
。
不
論
是
私
立
中
學
或
公
立
中
學
的
青
少
年
都
以
團
體
作
答
的
方
式
進

行
問
卷
填
寫
，
研
究
者
並
在
測
驗
之
前
給
予
充
分
的
答
題
說
明
與
解
釋
。

在
所
有
的
中
學
生
名
單
裡
'
我
們
首
先
以
隨
機
取
樣
的
方
式
，
抽
出
了

九
三
0
名
公
立
學
校
的
學
生
以
及
四
四
九
名
私
立
學
校
的
學
生
，
前
者
有
六

二
九
位
，
後
者
有
二
二
六
位
家
長
回
函
同
意
其
子
女
參
與
我
們
的
研
究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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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之
故
，
我
們
的
總
樣
本
數
為
八
六
五
名
學
生
。
最
後
的
調
查
結
果
共
回
收

五
二
四
份
公
立
學
校
學
生
之
間
卷
以
及
二
四
份
私
立
學
校
學
生
問
卷
。
公

私
立
學
校
學
生
的
回
收
率
略
有
差
別
，
顯
出
在
學
校
內
施
測
較
容
易
獲
得
學

生
的
配
合
，
完
成
問
卷
調
查
的
比
例
較
高
。
若
改
在
社
區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有
的
學
生
因
無
交
通
工
具
或
成
人
無
閒
陪
同
前
來
，
故
參
與

的
意
願
較
低
，
回
收
率
也
相
對
較
低
。

測
量
變
數

首
先
，
在
測
量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議
題
之

一
「
社
會
階
級
」
時
，
作
者
採

用
了
學
者
E
m
g

等
人
(
H
U∞
凹
)
的
定
義
，
也
就
是
強
調
以
權
力
擁
有
為

核
心
的
階
級
觀
。
和

E
m
g

一
樣
，
作
者
認
為
權
力
是
由
一
種
領
導
與
服

從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互
動
關
係
'
而
產
生
這
種
關
係
的
動
力
則
是
來
自
對
生
產

工
具
的
控
制
權
。
一
個
人
的
階
級
建
立
在
其
擁
有
的
權
力
之
上
，
而
權
力
的

來
源
又
有
三
種
.. 

第
一
是
對
生
產
工
具
的
控
制
權
.
，
第
二
是
對
生
產
過
程

中
，
對
其
他
人
的
控
制
權
.
，
第
三
是
個
人
與
勞
動
力
的
關
係
。
在
我
們
的
研

究
裡
'
均
將
這
三
種
標
準
轉
換
為
具
體
的
階
級
分
類
。
換
言
之
，
我
們
認
為

所
謂
的
上
層
階
級
應
定
位
在
凡
是
為
自
己
事
業
工
作
且
雇
用
了
其
他
人
替
自

己
工
作
的
雇
主
人
士
﹒
，
至
於
中
間
階
級
則
是
那
些
為
別
人
的
事
業
打
拼
但
在

工
作
職
位
上
也
負
有
監
督
或
控
制
別
人
的
人
.
，
最
後
，
凡
是
受
雇
於
別
人
的

事
業
且
必
須
聽
命
行
事
的
人
以
及
無
業
者
在
我
們
的
研
究
中
，
皆
將
其
分
類

為
所
謂
的
下
層
階
級
。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也
不
能
忽
略
社
會
學
傳
統
對
經
濟
條
件
決
定
階
級
的

看
法
。
在
衡
量
青
少
年
的
家
庭
經
濟
條
件
時
，
我
們
以
社
會
資
源
來
表
示
，

並
以
兩
項
具
體
而
客
觀
的
指
標
代
表•. 

第
一
是
家
庭
的
年
收
入
，
另
外
則
是

家
庭
住
宅
的
估
計
價
格
。
這
兩
項
指
標
不
但
指
出
了
青
少
年
家
庭
經
濟
條
件

的
優
劣
，
並
可
顯
出
青
少
年
手
中
可
運
用
的
經
濟
資
源
之
多
寡
，
家
庭
年
收

入
較
高
再
加
上
住
宅
市
價
較
高
，

可
以
推
斷
青
少
年
來
自
一
個
富
裕
的
家

庭
，
平
常
可
以
運
用
的
經
濟
資
源
也
會
較
來
自
其
他
家
庭
的
同
儕
多
。

在
家
庭
年
收
入
方
面
，
本
文
將
之
分
為
七
個
選
項
從
最
低
的

一
萬
美
元

以
下
到
最
高
超
過
十
萬
美
元
以
上
。
至
於
家
庭
住
宅
的
房
價
估
計
，
則
以
該

城
在

一九
九
O
住
L住
宅
普
查
局
出
版
的
家
戶
不
動
產
估
價
報
告
表
為
標
準
，

對
照
受
測
青
少
年
地
址
後
以
實
價
登
錄
，
在
統
計
分
析
時
採
用
以
十
為
底
數

的
對
數
值
計
算
，
以
減
小
與
其
他
變
數
數
目
之
間
的
相
對
差
距
。

根
據
以
上
的
討
論
，
本
文
發
展
的
家
庭
階
級
觀
已
經
兼
容
並
蓄
的
把
新

馬
克
思
主
義
以
權
力
定
義
階
級
的
看
法
和
功
能
論
注
重
經
濟
客
觀
條
件
的
論

述
融
為
一
體
。
我
們
相
信
青
少
年
的
父
母
親
若
擁
有
事
業
所
有
權
，
在
職
位

上
可
以
對
其
他
人
發
號
施
令
，
再
加
上
高
年
收
入
並
在
擁
有
價
格
頗
高
的
住

屋
，
基
本
上
在
主
、
客
觀
上
均
可
以
被
視
為
社
會
裡
居
高
位
的
一
個
族
群
，

我
們
可
以
姑
且
稱
之
為
「
上
層
階
級
」
。
其
他
的
階
級
也
可
以
相
同
的
邏
輯

推
弘
啞
乙
。

在
家
庭
管
教
面
上
，
我
們
又
將
之
分
為
兩
種
不
同
的
層
面
來
測
量
。
第

一
層
是
測
量
親
子
感
情
關
係
的
內
在
控
制
程
度
，
第
二
層
則
是
測
量
以
家
規

寬
嚴
為
主
的
外
在
控
制
程
度
。
根
據
前
者
設
計
出
來
的
問
題
有
兩
個
，
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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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您
會
與
父
母
討
論
自
己
的
私
人
問
題
嗎
?
」
答
案
l
代
表
「
從
來
不

會
」
'
4
則
代
表
「
常
常
會
斤
，
以
及
「
您
以
後
想
不
想
變
成
和
您
的
父
母

一
樣的
人
?
」
'
1

代
表
「
不
相
芒
，
5
則
代
表
「
非
常
想
」
。
在
外
在
家

庭
控
制
方
面
，
也
有
兩
個
相
關
的
問
題
請
青
少
年
學
生
作
答
。
其
一
是
「
當

您
不
在
家
時
，
父
母
親
知
不
知
道
您
在
那
裡
?
」
'
另
一
則
是
「
當
您
不
在

家
時
，
父
母
親
知
不
知
道
您
和
誰
在
一
起
?
」
答
案
從
1

到
d
'

分
別
表
示

「
從
來
不
知
道
」
一
直
到
「
一
定
知
道
」
。

有
關
不
同
家
庭
階
級
提
供
給
青
少
年
不
同
的
合
法
與
非
法
機
會
的
測
量

上
，
前
者
我
們
以
兩
個
問
題
，
詢
問
青
少
年
對
學
校
成
績
的
重
視
以
及
對
未

來
前
途
的
把
握
，
分
別
是
「
在
學
校
名
列
前
茅
，
對
您
而
言
是
不
是
很
重

要
?
」
以
及
「
上
大
學
並
找
到
一
個
好
工
作
，
對
您
而
言
是
不
是
很
重
要

?
」
答
案
則
從
「
不
是
」
到
「
絕
對
是
」
分
為
五
等
級
。

至
於
非
法
機
會
的
測
量
問
題
，
我
們
則
詢
問
了
青
少
年
結
交
的
朋
友
性

質
。
第
一
個
問
題
是
「
您
的
好
朋
友
中
，
有
多
少
曾
經
遭
過
警
察
的
逮
捕

?
」
答
案
分
別
是
1

「
從
來
沒
有
」
到
5
「
大
部
分
都
有
這
種
經
驗
」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
您
的
朋
友
很
少
不
惹
麻
煩
的
?
」
答
案
從
1

列
序
到
5
，
分

別
代
表
非
常
贊
成
到
非
常
不
贊
成
。

在
測
量
青
少
年
的
冒
險
性
格
時
，
我
們
也
用
了
兩
個
問
題
來
判
斷
青
少

年
二
是
「
我
最
喜
歡
做
危
險
的
事
。
」
另
一
個
是
「
我
很
喜
歡
冒
險
。
」

同
時
請
青
少
年
回
答
是
否
贊
成
上
述
說
法
，
答
案
有
五
個
等
級
，
l

是
「
非

常
贊
成
」
'
5

是
「
非
常
不
贊
成
」
o

最
後
一
項
測
量
項
目
是
青
少
年
對
來
自
父
母
以
及
法
律
處
罰
的
看
法
。

有
關
來
自
父
母
處
罰
的
看
法
，
我
們
以
「
如
果
您
在
商
店
順
手
牽
羊
被
抓
到

了
，
父
母
會
不
會
因
而
處
罰
您
?
」
和
「
如
果
您
到
別
人
家
裡
偷
東
西
被
抓

到
了
，
父
母
會
不
會
因
而
處
罰
您
?
」
兩
題
來
判
斷
。
同
樣
的
，
當
問
及
青

少
年
對
法
律
處
罰
的
看
法
時
，
我
們
也
以
兩
題
類
似
的
題
目
來
測
量
，
分
別

是
「
如
果
您
在
商
店
裡
順
手
牽
羊
被
抓
到
了
，
您
覺
得
法
院
會
不
會
因
此
而

處
罰
您
?
」
以
及
「
如
果
您
到
別
人
家
裡
偷
東
西
被
抓
到
了
，
您
覺
得
法
院

會
不
會
因
此
而
處
罰
您
?
」
答
案
從
1

「
一
定
會
」
到
5
「
一
定
不
會
」
共

分
為
五
等
級
。

本
研
究
的
應
變
數

(
O
H
o
m
s
o
己
的
〈
立
忠
信
)
是
青
少
年
的
實
際
偷
竊
行

為
。
我
們
分
別
以
不
同
錢
數
來
測
量
這
項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
首
先
是
問
學

生
「
在
過
去
的
一
年
內
，
您
偷
過
幾
次
價
值
美
金
五
元
以
下
(
約
合
台
幣
三

百
元
左
右
)
的
東
西
?
」
'
接
著
又
問
「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
您
偷
過
幾
次
價

值
美
金
五
到
五
士
兀
(
約
合
臺
幣
三
千
元
左
右
)
的
東
西
?
」
'
最
後
則
問

「
在
過
去
一
年
內
，
您
偷
過
幾
次
價
值
美
金
五
十
元
以
上
的
東
西
?
」
。
答

案
是
開
放
性
的
。
從
零
次
到
無
數
次
，
以
青
少
年
實
際
回
答
次
數
登
錄
。

綜
合
以
上
各
變
數
測
量
方
法
的
說
明
，
我
們
可
以
將
園
一
的
研
究
架
構

圖
再
加
以
擴
充
。
圖
二
是
詳
細
的
圖
表
。
此
圖
顯
示
本
研
究
中
有
七
個
在
精

圓
形
框
內
的
隱
藏
變
項
(
2已
o
m
g
o

己
的
〈
凶
叫
缸
里
甸
的
)
，
分
別
是
家
庭
對
子

女
的
內
在
控
制
，
家
庭
對
子
女
的
外
在
控
制
，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
非
法
的
機

會
結
構
，
冒
險
性
格
，
個
人
對
處
罰
的
看
法
，
以
及
青
少
年
實
際
有
過
的
偷

竊
行
為
。
至
於
社
會
階
級
部
分
，
我
們
將
分
別
以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
中
間
階

級
家
庭
以
及
下
層
階
級
家
庭
等
三
個
模
型
分
析
其
內
在
家
庭
動
力
如
何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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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的
偷
竊
行
為
0

分
開
分
析
的
原
因
在
於
'
作
者
認
為
社
會
階
級
不
應
以

一
個
連
續
變
數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
在
實
際
情
形
下
，
各
階
級
表
現
出
來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基
本
上
不
是
一
個
量
的
變
化
，
而
是
一
個
質
的
差
異
。
因
此
使

用
分
開
的
模
型
分
析
，
可
以
進
一
步
的
得
知
與
檢
驗
各
階
級
在
家
庭
社
會
化

以
及
家
庭
社
會
結
構
等
變
數
，
在
重
新
組
合
後
所
產
生
的
細
緻
變
化
，
也
才

能
瞭
解
階
級
所
造
成
的
家
庭
生
活
方
式
差
異
的
深
層
意
義
。

至
於
各
變
數
間
的
順
序
排
列
，
也
代
表
了
我
們
事
件
因
果
關
係
的
假

設
。
首
先
，
家
庭
內
不
論
是
父
親
或
者
是
母
親
，
來
自
同
一
個
人
對
子
女
的

外
在
控
制
與
內
在
控
制
通
常
會
有
一
致
性
的
作
法
，
但
父
親
與
母
親
的
管
教

方
式
則
未
必
會
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之
故
，
我
們
在
模
型
中
，
假
設
來
自
同
一

個
人
的
內
在
與
外
在
控
制
問
其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關
係
'
這
個
關
係
的
參
數
是

開
放
且
必
須
估
計
的
。

第
二
，
內
在
控
制
先
於
外
在
控
制
的
順
序
是
因
為
親
子
闊
的
情
感
與
生

俱
來
，
所
以
父
母
對
子
女
的
內
在
情
感
聯
繫
發
展
應
該
先
於
各
種
行
為
上
的

外
在
管
制
。

第
三
，
差
別
機
會
結
構
的
產
生
應
該
發
生
於
孩
子
開
始
接
觸
家
庭
以
外

的
社
會
環
境
之
後
，
所
以
時
間
上
後
於
與
家
庭
相
關
的
各
種
因
素
。
而
冒
險

性
格
與
個
人
如
何
看
待
自
己
做
錯
事
後
可
能
受
到
的
各
種
處
罰
，
一
般
而
言

是
受
到
家
庭
與
社
會
環
境
雙
重
影
響
的
結
果
，
所
以
位
置
居
後
。

因
為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模
型
的
特
性
，
我
們
選
擇
了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式

(
口ω
閃
閃
尸
)
作
為
分
析
的
方
法
。
此
法
最
吸
引
我
們
的
優
點
是
，
當
測
量
指

標
增
加
時
，
其
能
辨
識
各
指
標
與
隱
藏
變
項
之
間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並
減
少

可
能
發
生
偏
誤
的
參
數
估
計
值
。
而
且
，
線
性
結
構
方
程
式
還
可
以
測
試
並

控
制
不
同
階
級
模
型
內
部
，
因
隱
藏
變
項
關
係
組
合
不
同
所
產
生
的
各
種
變

UYU

>

，
必
呵
•• 

研
究
結
果

在
我
們
的
研
究
模
型
中
，
對
權
力
與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之
間
的
關
係
會

受
到
家
庭
階
級
結
構
的
影
響
提
出
了
很
明
確
的
主
張
。
所
以
我
們
的
分
析
也

循
著
這
個
邏
輯
進
行
，
分
別
以
各
個
階
級
模
型
分
析
結
果
二
說
明
。

首
先
，
我
們
先
觀
察
各
項
測
量
問
題
以
及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平
均

值
、
標
準
差
和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從
表
一
的
平
均
數
來
看
，
在
偷
竊
不
同
價
值
財
物
的
數
值
上
，
來
自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偷
竊
的
金
額
小
於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
相
反
的
，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比
較
常
偷
超
過
美
金
五
十
元
以
上
等
較
大
價
值
的
財
物
。
至

於
在
其
他
的
中
介
變
數
方
面
，
中
上
階
級
父
母
對
青
少
年
的
控
制
較
多
，
青

少
年
在
這
種
家
庭
裡
也
擁
有
較
多
的
合
法
機
會
，
並
認
為
父
母
可
能
會
對
自

己
的
偏
差
行
為
施
加
處
罰
。
另
一
方
面
，
下
層
階
級
母
親
對
青
少
年
子
女
施

以
比
較
多
的
內
在
控
制
，
父
親
則
給
與
較
多
的
外
在
控
制
，
這
樣
家
庭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也
較
有
機
會
接
近
非
法
的
社
會
機
會
。

表
一
的
初
步
結
果
並
未
顯
出
青
少
年
之
社
會
階
級
與
偷
竊
行
為
具
有
線

性
關
係
。
舉
例
而
言
，
若
不
管
偷
竊
財
物
的
價
值
大
小
，
那
麼
階
級
與
偷
竊

行
為
就
具
正
比
的
關
係
。
但
若
就
價
值
較
大
的
財
物
而
言
，
階
級
與
偷
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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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總樣本以及來自各階級家庭青少年在各變項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總樣本 家庭階級

下層階級 中問階級上層階級

隱藏變項 測量變數 CN=447) CN=90) CN=242) CN=115)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標準差 標準差 標準差

家庭經濟資源 X1家庭年收入 4.54 3.51 4.68 5.06 

1. 43 0.93 1. 26 1. 68 

X2住宅房價 5.11 5.03 5.10 5.14 

0.17 0.12 0.14 0.20 

父母內在控制 yl母親內在控制 5.59 5.76 5.63 5.50 

2.14 2.07 2.13 2.13 

Y2父親內在控制 5.03 4.66 5.06 5.13 

2.17 2.19 2.08 2.24 

父母外在控制 Y3母親內在控制 5.93 6.06 5.81 6.00 

1. 21 1. 23 1. 20 1. 24 

Y4父親外在控制 5.05 5.25 4.96 5.09 

1. 44 1. 65 1. 32 1. 35 

合法機會結構 的學校成績 8.29 8.08 8.26 8.20 

1. 73 1. 78 1. 82 1. 66 

Y6未來展望 8.99 8.86 9.02 8.95 

1. 35 1. 37 1. 38 1. 33 

非法機會結構 Y7損友 2.53 2.66 2.52 2.53 

1. 05 1. 13 1. 04 1. 11 

Y8朋友曾遭警逮捕 1. 82 1. 85 1. 84 2.02 

1. 03 1. 13 1. 04 1. 13 
冒險性格 Y9喜做危險之事 2.48 2.69 2.51 2.37 

0.98 1. 03 0.95 0.99 

Yl OI生喜冒險 3.52 3.60 3.49 3.56 

0.96 0.93 0.92 0.98 

對處罰的態度 Yl 1父母的處罰 8.65 8.05 8.46 8.41 

2.08 2.15 2.04 1. 91 

Yl 2法院的處罰 7.94 7.83 8.15 7.78 

2.04 2.03 1. 91 2.11 

偷竊行為 Y13少於美金五元 1. 46 0.95 1. 35 2.55 

7.99 1. 75 4 .42 14.94 

Yl 4美金五至五十元 0.67 0.42 0.53 1. 99 

6.52 1. 55 3.13 14.58 

Yl 5美金五十元以上 0.22 0.75 0.10 0.31 
2.4曳 6.37 0.47 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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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反
而
形
成
了
反
比
關
係
o

反
過
來
從
階
級
內
部
的
差
異
來
分
析
，
上
層
階

級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在
偷
竊
價
值
美
金
五
十
元
的
小
額
財
物
行
為
上
，
表
現
出

了
頗
大
的
變
異
性
。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在
這
項
問
題
的
標
準
差
上
超
過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同
一
問
題
的
九
倍
。
這
項
證
據
指
出
了
階
級
內
部
也
可
能
有
差

距
甚
大
的
社
會
化
與
家
庭
結
構
組
合
。

在
其
他
測
量
變
數
的
平
均
值
方
面
，
家
庭
年
收
入
與
住
宅
市
價
顯
然
與

青
少
年
的
家
庭
階
級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家
庭
階
級
愈
高
，
其
年
收
入
愈

高
，
住
宅
市
價
也
愈
高
。
此
外
，
我
們
發
現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之
青
少
年
所
擁

有
的
經
濟
資
源
變
異
最
大
(
標
準
差
分
別
為

γ
2

與
-
N
C
)。
這
項
證
據
顯

示
同
一
階
級
內
所
擁
有
的
經
濟
資
源
未
必
是
一
樣
的
，
這
種
情
形
又
以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更
為
嚴
重
。

另
一
個
相
似
的
觀
點
是
觀
察
社
會
階
級
與
各
個
測
量
變
數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
表
二
就
是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
分
別
是
社
會
階
級
與
家
庭
控
制
、
與
差

別
機
會
結
構
、
與
冒
險
性
格
、
以
及
與
對
處
罰
態
度
的
關
係
。

表
二
顯
示
根
據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定
義
下
的
家
庭
階
級
分
類
，
我
們
的
資

料
的
確
指
出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與
階
級
不
具
有
顯
著
的
線
性
關
係
'
傳
統
犯

罪
學
對
於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違
法
行
為
的
假
設
並
未
在
我
們
的
研
究
資
料
中

得
到
證
實
。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在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中
，
如
果
以
住
宅
市
價
單
一
變
數

來
看
，
社
會
資
源
愈
多
之
青
少
年
，
其
偷
竊
中
等
至
大
額
財
物
的
行
為
愈
為

頻
繁
。
換
言
之
，
必
須
要
是
擁
有
經
濟
資
源
較
多
的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傾
向

於
從
事
偷
竊
行
為
。
這
樣
的
結
論
同
時
也
顯
示
了
各
階
級
內
部
本
身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變
異
性
，
若
以
線
性
的
方
式
來
分
析
青
少
年
社
會
階
級
與
其
各
種
偏

差
行
為
的
關
係
'
也
訐
會
使
我
們
對
這
個
犯
罪
學
上
古
典
問
題
的
瞭
解
失
去

真
實
性
。
因
此
，
一
如
我
們
原
先
的
主
張
和
假
設
，
有
關
社
會
階
級
與
偏
差

行
為
的
實
證
分
析
也
許
應
該
以
個
別
的
方
式
針
對
每
一
個
階
級
分
別
進
行
內

部
的
深
入
探
討
。

接
下
來
，
圓
三
至
圖
五
所
展
示
的
是
各
隱
藏
變
項
，
測
量
變
數
的
關
係

以
及
自
變
項
、
依
變
項
間
的
關
係
。
首
先
圓
圈
內
代
表
的
是
所
謂
的
隱
藏
變

項
，
因
為
隱
藏
變
項
無
法
直
接
測
量
，
所
以
以
長
方
格
內
的
測
量
指
標
來
替

代
。
為
了
統
一
隱
藏
變
項
與
測
量
指
標
間
的
單
位
，
我
們
慨
取
第
一
個
指
標

作
為
基
準
，
統
一
定
為
一
的
標
準
值
。
每
一
個
隱
藏
變
項
都
代
表
兩
項
指
標

的
共
變
數
。

圓
三
是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出
身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模
型
分
析
結
果
，
圖

中
數
字
顯
示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以
及
對
處
罰
的
態
度
對
這
一
群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具
有
直
接
而
且
關
鍵
性
的
影
響
。
最
值
得
注
意
昀
是
，
擁
有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愈
多
的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
其
偷
竊
行
為
愈
多
。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與
上
層
階
級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悶
不
具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但
卻
通
過
其
他
的
變
數
(
如
合
法
機
會
、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
以
及

對
處
罰
的
看
法
等
)
與
偷
竊
行
為
發
生
間
接
的
關
係
。
有
趣
的
是
，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較
少
的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認
為
父
母
和
法
院
會
對
自
己
的
偏
差
行
為

進
行
處
罰
可
能
性
不
大
。
這
項
證
據
對
我
們
的
鼓
勵
甚
大
，
因
為
其
支
持
了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擁
有
權
力
，
不
認
為
偏
差
行
為
可
能
遭
到
嚴
厲
處
罰
的
後

果
，
而
往
往
這
種
想
法
也
為
通
往
偏
差
之
路
打
通
了
第
一
道
關
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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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社會階級，家庭收入，住宅市價與各變數闊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變項指標名稱 階級與資源 總樣本 下層階級 中間階級 上層階級

父母內在控制
y1母親內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02 - .15 .04 .10 

住宅市價 - .03 - .11 -.06 .08 
所有階級 - .04 

Y2父親內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17女女 .23* .15* . 19 
住宅市價 .12女女 -.12 - .07 .18 
所有階級 .07 

父母外在控制
y3母親外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一 .02 .15 .08 .05 

住宅市價 . 04 .26* 一 .11 - .04 
所有階級 - .01 

Y4父親外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07 .61 女女 .02 - .01 
住宅市價 -.04 .05 -.07 - .06 
所有階級 - .03 

合法機會結構

Y5學校成績 家庭年收入 .12* .17 .11 .10 
住宅市價 .10* .50 .00 .20* 
所有階級 .02 

Y6未來展望 家庭年收入 .07 .22 .03 .11 
住宅市價 .13女青 .17 .07 .16 
所有階級 .02 

非法機會結構

y7損友 家庭年收入 .07 .07 .01 - .22* 
住宅市價 - .05 .06 .05 - .26** 
所有階級 .04 

Y8朋友會遭警逮捕 家庭年收入 - .02 - .16 .04 -.08 
住宅市價 - .04 .06 .04 - .09 
所有階級 .06 

冒險性格

Y9喜作危險事 家庭年收入 -.02 - .10 .11 .05 
住宅市價 -.04 - .01 .05 - .13 
所有階級 -.11 * 

Y1 0性喜冒險 家庭年收入 . 01 -.03 .08 - .04 
住宅市價 .03 - .06 .02 - .04 
所有階級 .01 

對處罰的態度

Yll父母處罰 家庭年收入 .06 .06 .04 .12 
住宅市價 .01 - .14 .11 .02 
所有階級 .05 

Y1 2法院處罰 家庭年收入 -.01 .10 -.03 .05 
住宅市價 .05 - .10 - .01 - .02 
所有階級 - .02 

偷竊行為

Y1 3少於美金五元 家庭年收入 - .04 - .16 .05 - .15 
住宅市價 明 .04 .01 .02 - .12 
所有階級 .07 

Y1 4美金五至五十元 家庭年收入 - .04 -.09 .11 - . 13 
住宅市價 - .03 .26* .03 - . 10 
所有階級 .07 

Y1 5美金五十元以上 家庭年收入 - .01 .06 .07 - .05 
住宅市價 .07 .33女女 - .01 -.04 
所有階級 - . 04 

表中*<. 05 '州<.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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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的
分
析
結
果
也
顯
示
每
一
個
隱
藏
變
項
與
測
量
指
標
間
的
係
數

(
E
S
E臼
們

O
O
R
Z
Z

己
)
都
是
顯
著
的
，
也
就
是
說
我
們
所
設
計
的
各
指
標

可
以
準
確
的
測
量
出
隱
藏
變
項
的
真
實
意
義
與
變
化
。
另
外
，
來
自
父
親
的

內
在
與
外
在
控
制
變
數
，
比
來
自
母
親
的
內
在
與
外
在
變
數
間
的
一
致
性

高
。
換
言
之
，
就
出
身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而
言
，
父
親
管
教
態
度
的

一
致
性
似
乎
更
高
於
母
親
。

圍
四
是
有
關
出
身
中
產
階
級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模
型
分
析
。
我
們
首

先
看
到
的
是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與
其
他
變
數
之
間
均
無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效
果
。

但
是
當
我
們
加
入
中
介
變
數
之
後
，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和
偷
竊
行
為
的
關
係
，

除
了
另
一
組
增
加
的
關
係
外
(
即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與
偷
竊
行
為
顯
著
的
關

係
)
。
基
本
上
與
前
述
之
上
層
階
級
模
型
頗
為
神
似
。
尤
其
是
父
親
的
內
在

控
制
愈
強
，
其
外
在
控
制
也
愈
強
，
同
樣
的
現
象
並
未
在
母
親
身
上
發
現
。

圓
五
是
下
層
階
級
出
身
之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解
釋
模
型
。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與
父
親
內
在
控
制
具
有
直
接
而
且
顯
著
的
關
係
。
這

群
較
無
權
力
的
青
少
年
，
若
再
加
上
稍
微
豐
富
的
家
庭
經
濟
資
源
，
結
果
就

是
使
其
行
為
較
無
約
束
，
絲
毫
不
受
父
母
內
在
控
制
的
影
響
。
和
中
上
層
階

級
不
同
的
是
，
母
親
的
內
在
控
制
與
外
在
控
制
一
致
性
很
高
。
這
表
示
下
層

階
級
家
庭
的
母
親
對
青
少
年
子
女
的
管
教
上
，
可
能
動
之
以
情
，
同
時
嚴
厲

在
後
，
雙
管
齊
下
地
塑
造
子
女
的
行
為
模
式
。
很
遺
撼
的
是
，
在
本
模
型
中

我
們
無
法
以
顯
著
統
計
檢
定
結
果
來
下
一
個
肯
定
的
結
論
。

根
據
以
上
三
個
模
型
的
分
析
結
果
，
我
們
可
以
獲
得
一
個
初
步
的
結

論
，
那
就
是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與
其
出
身
的
社
會
階
級
似
乎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關
係
。
其
他
有
關
的
證
據
，
我
們
可
以
再
進
一
步
的
以
各
模
型
的
整
體

解
釋
力
做
一
評
估
。

各理論模型與資料的符合程度檢定值表三

顯著值自由度卡方檢定適當性符合度級階

.1 03 89 106.23 .91 上層階級

.001 89 137.60 .94 中間階級

.000 89 152.41 .85 F層階級

表
三
是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與
社
會

階
級
關
係
各
模
型
適
當
性
之
符
合
程
度

與
卡
方
檢
定
值
的
一
覽
表
。
此
表
中
的

數
值
顯
示
，
上
層
階
級
模
型
所
得
到
卡

方
檢
定
值
為

H
O
m
h
ω
'

自
由
度
是

∞
白
，
統
計
顯
著
度
是
-
H
O
ω的
水
準
。
至

於
中
間
階
級
則
在
自
由
度
等
於
皂
的
情

況
下
，
得
到
了
】
ω
?
白
的
卡
方
檢
定

值
，
統
計
顯
著
水
準
是
-
O
E

。
以
此
也

可
類
推
下
層
階
級
的
數
字
。
當
顯
著
機

率
是
-
H
O
ω時
，
其
統
計
上
的
意
義
表

示
，
我
們
所
假
設
的
理
論
模
型
與
資
料

本
身
所
測
量
出
來
的
共
變
數
矩
陣
，
兩

者
的
符
合
的
機
率
是
百
分
之
三
。
反

之
，
如
果
機
率
顯
示
是
-
0
0日
，
則
代
表

兩
者
符
合
的
機
率
是
百
分
之
三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藉
之
判
定
前
者
的
模
型
較

後
者
為
準
確
，
也
是
我
們
較
可
以
接
受

的
模
型
。
因
此
之
故
，
在
三
個
模
型

中
，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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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相
對
於
其
他
階
級
模
型
而
且一一
口
較
具
信
度
。

有
的
學
者
對
卡
方
檢
定
值
以
及
其
機
率
的
信
度
表
示
懷
疑
，
因
為
卡
方

檢
定
常
常
容
易
受
其
樣
本
數
大
小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嚴
重
偏
誤
。
因
此
，
學
者

認
為
在
研
判
模
型
時
，
也
可
以
參
考
的
o
o
a
E
Z
O
Z

芹
的
指
數
值
作
為
輔

助
由
3

己
旦
旦
∞
也
)
。
。
。
o
E
巾
的
m
t
O
叫1
虫
的
指
數
值
介
於
零
與
一
之
間
，

可
以
有
效
的
解
決
卡
方
值
因
樣
本
數
增
加
而
自
然
增
大
的
問
題
。
。o
o
b
E
Z
I

O
『1
門
口
的
指
數
值
代
表
假
設
模
型
可
以
解
釋
的
變
異
數
與
共
變
數
的
綜
合
相

對
值
，
通
常
愈
接
近
一
，
表
示
此
模
型
的
解
釋
力
愈
佳
。
統
計
學
學
者

思
主
角
(
5

∞
也
)
認
為
一
個
模
型
若E
O
E
o
g
t
o
h
t

門
口
的
指
數
值
高
於
-
s

即
為
一
個
好
的
模
型
，
另
外
一
位
統
計
學
學
者
∞
盲
目

(
ζ∞
也
)
則
建
議

。
。
旦
完
凹
的
1
。
『l
E

指
數
只
要
有
﹒
巴
即
可
算
是
一
個
具
有
解
釋
力
，
可
以

接
受
的
模
型
、
根
據
學
者
們
不
同
的
標
準
'
我
們
在
表
三
的
分
析
結
果
中
可

以
得
知
，
中
間
階
級
以
及
上
層
階
級
較
下
層
階
級
模
型
的
解
釋
力
為
佳
。
下

層
階
級
模
型
的
的
o
a
z
凹
的
1
0
『
l
E

指
數
值
較
為
接
近
由
1
5

的
標
準
，
基

本
上
解
釋
了
百
分
之
∞
凹
的
變
異
數
。

不
論
從
卡
方
檢
定
或
的
。
旦
日
凹
的
t
O
問
I
E

指
數
那
一
個
標
準
來
判
斷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我
們
的
假
設
模
型
較
為
適
用
於
解
釋
中
間
階
級
以
及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
我
們
的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中
上
階
級
裡
具
有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和
青
少
年
對
處
罰
的
態
度
兩
者
在
其
偷
竊
行
為
上
扮
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觸
媒
角
色
。
至
於
我
們
的
模
型
在
解
釋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上
則
顯
得
相
對
薄
弱
許
多
。

結
論
與
討
論

上
一
節
的
分
析
結
果
反
映
了
一
些
值
得
觀
察
與
注
意
的
事
實
。
首
先
，

我
們
發
現
出
身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的
青
少
年
較
容
易
從
事
金
額
較
少
的
偷
竊
行

為
。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則
喜
歡
偷
竊
金
額
較
大
的
財
物
。

在
個
別
的
自
變
數
對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解
釋
上
，
我
們
發
現
對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而
言
，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以
及
受
冒
險
的
性
格
最
具
有
導
火
線
功

能
。
中
產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方
面
，
則
以
此
階
級
之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和
愛
冒
險
性
格
為
關
鍵
性
因
素
。
最
後
，
我
們
發
現
以
上
的

各
種
中
介
變
數
均
無
法
解
釋
下
層
階
級
的
偷
竊
行
為
。
在
以
上
的
結
果
中
，

讀
者
應
該
特
別
注
意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皆
可
以
正
面
而
顯
著
地
影
響
中
上
層
階

級
出
身
之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
這
些
研
究
發
現
頗
為
符
合
我
們
先
前
的
假

設
，
那
就
是
青
少
年
的
社
會
階
級
與
其
偷
竊
行
為
之
間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因
果

關
係
。
這
樣
的
關
係
也
許
是
直
接
的
，
也
許
是
透
過
其
他
中
介
變
數
問
接
產

生
的
。我

們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擁
有
較
多
的
合
法
機
會
，
明
顯
地
促
使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變
本
加
厲
。
同
樣
地
，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對
處
罰
的

態
度
也
比
下
層
階
級
為
輕
忽
o

此
外
，
我
們
也
發
現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對
中
間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誘
導
作
用
比
上
層
以
及
下
層
階
級
為
大
。

有
趣
的
是
，
有
關
合
法
機
會
結
惜
與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間
的
正
向
關
係

和
緊
張
理
論
(
的E
E

仔
冊
。
色
的
主
張
正
好
相
反
。
我
們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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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
有
合
法
機
會
愈
多
的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
其
偷
竊
行
為
愈
為
嚴
重
。
也
就

是
說
，
具
有
光
明
未
來
的
青
少
年
感
受
到
比
別
人
更
多
的
壓
力
，
也
更
需
要

立
即
性
的
發
洩
與
鬆
拋
'
當
機
會
來
臨
時
，
同
時
具
有
刺
激
性
與
冒
險
性
的

偷
竊
行
為
便
成
為
最
方
便
的
籽
解
之
道
。
另
一
方
面
的
解
釋
是
，
凡
是
成
績

好
以
及
未
來
可
能
有
出
息
(
尤
其
是
有
經
濟
上
的
前
景
)
的
青
少
年
，
冒
險

且
刺
激
性
高
的
偷
竊
行
為
可
以
更
進
一
步
的
肯
定
他
們
所
擁
有
的
權
力
。
就

如
同
許
多
其
他
類
似
的
偏
差
行
為
一
樣
，
從
事
偷
竊
行
為
對
中
上
階
級
家
庭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而
言
，
不
但
可
以
從
中
獲
得
工
具
性
的
權
力
感
(
一
口
叩
門

E
g
g
­

E
3
3

『
)
，
其
實
更
有
情
緒
性
權
力
(
2。
品
的
叩
門
話3
3
3

滿
足
時
的
快

感
(
Z
E
Z
}「
皂
白
白
)
。
若
下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是
為
了
缺
乏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或
財
物
本
身
的
區
乏
而
偷
竊
，
那
麼
中
間
階
級
家
庭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就
是
因

為
非
法
機
會
結
構
適
時
的
出
現
，
蜓
而
走
險
，
進
而
選
擇
了
偷
竊
這
條
不
歸

句
合
3

口
止

t

在
卡
方
檢
定
值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結
果
顯
示
，
我
們
的
理
論
模
型
與
資
料

之
間
的
符
合
程
度
以
上
層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模
型
最
為
理
想
，
下
層
階

級
之
模
型
最
不
理
想
。
若
以
的
O
O
E
o
s
-
O
『
1

叫
叩
門
指
數
的
標
準
來
看
，
模
型

之
變
異
數
以
及
共
變
數
可
以
聯
合
解
釋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的
效
度
則
頗
有
令

人
滿
意
的
結
果
。
但
無
論
如
何
從
總
體
來
看
，
中
上
階
級
模
型
的
解
釋
力
最

好
，
其
次
才
是
下
層
階
級
模
型
。

本
研
究
的
分
析
架
構
很
仔
細
地
體
檢
了
青
少
年
的
偷
竊
行
為
。
犯
罪
學

理
論
的
新
秀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加
上
傳
統
的
緊
張
理
論
，
兩
者
的
結
合
提
供
了

一
個
新
的
視
野
給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研
究
者
。
這
也
就
本
研
究
企
圖
提
出
的

主
張
，
以
社
會
階
級
詮
釋
諸
如
偷
竊
行
為
的
青
少
年
偏
差
行
為
時
，
基
本
上

其
轉
化
的
地
點
是
在
家
庭
之
內
。
家
庭
的
階
級
結
構
決
定
了
家
庭
社
會
化
的

方
式
，
更
在
社
會
結
構
上
決
定
了
個
人
所
擁
有
的
各
種
社
會
機
會
，
這
些
因

素
養
成
了
青
少
年
的
對
冒
險
行
為
偏
好
態
度
以
及
可
能
遭
到
處
罰
態
度
看
法

之
輕
重
不
一
，
轉
而
決
定
了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產
生
機
率
的
差
異
。

從
研
究
發
現
顯
示
，
偷
竊
行
為
具
有
危
險
、
刺
激
、
挑
戰
、
自
由
、
有

趣
、
權
力
感
等
特
性
，
再
加
上
可
以
獲
得
立
即
的
回
報
，
綜
合
起
來
其
致
命

的
吸
引
力
深
深
地
引
誘
著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
如
果
這
些
出
身
的
青
少
年
又

擁
有
合
法
機
會
結
構
，
且
不
看
重
遭
到
處
罰
的
可
能
性
，
那
麼
中
上
階
級
的

青
少
年
等
於
處
於
一
種
完
全
自
由
的
境
地
，
偷
竊
行
，
為
本
身
的
魅
力
無
疑
註

定
要
與
這
些
青
少
年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

本
研
究
結
果
已
經
為
青
少
年
家
庭
階
級
結
構
與
偷
竊
行
為
做
了
一
個
解

釋
，
並
專
門
針
對
中
上
階
級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試
圖
建
立
一
套
綜
合
性
的
理

論
基
礎
。
我
們
也
注
意
到
美
國
近
年
來
對
偷
竊
行
為
也
累
積
了
不
少
重
要
的

研
究
成
果

R
E
S
E
-
戶
也
∞N
h
o
p
-
u
g
)，
這
些
優
秀
的
學
者
認
為
現
有
的

犯
罪
學
理
論
對
青
少
年
偷
竊
行
為
缺
乏
實
證
上
的
證
據
支
持
，
而
且
也
提
不

出
一
套
可
行
的
解
決
方
案
。
如
果
學
者
認
為
將
偷
竊
行
為
理
論
化
必
須
建
立

在
先
行
廣
泛
地
驗
證
其
有
效
性
的
話
，
那
麼
有
關
相
關
理
論
以
及
測
量
方
法

的
各
種
研
究
就
應
該
受
到
額
外
的
鼓
勵
。
本
研
究
提
出
的
家
庭
階
級
結
構
、

差
別
機
會
結
構
、
態
度
取
向
等
變
項
綜
合
了
九
0
年
代
後
起
之
秀
的
權
力
控

制
理
論
，
以
及
六
0
年
代
稱
霸
犯
罪
學
理
論
的
緊
張
理
論
，
又
經
過
實
證
分

析
獲
得
諸
實
，
從
理
論
的
整
合
與
實
證
主
義
精
神
角
度
衡
量
之
，
不
但
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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